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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綱要 一、計畫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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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貿易局」)為協助業者拓銷海外市場爭取訂單，每年均提撥

推廣貿易基金，補助輸出入相關公協會籌組參展團，受惠貿易業者數以萬計。惟因全球

展覽為數眾多，許多業者係自行參展，貿易局為照顧廣大業者，並擴大補助成效，自100

年度開始編列經費補助個別公司或商號赴海外參展。  

 本計畫經公開評選委由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並成立「經濟部補助公司或商號

參展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執行補助相關業務。貿易局並建置「補助公

司 或 商 號 參 加 國 際 展 覽 管 理 系 統 」 ( 以 下 簡 稱 「 補 助 系 統 」 ， 網 址 ：

https://espo.trade.gov.tw)，供廠商線上申辦及查詢。 

 

 本計畫自100年度開辦5年多以來，廣受業者肯定與好評，申請補助之廠商及參展計畫數逐

年擴增，已核配補助達4,700多家廠商赴海外參加21,000餘件參展計畫，補助金額超過新

臺幣5億3仟多萬元，有效拓展廠商拓展國際市場，並增加我國產品曝光度。 



一、計畫綱要 二、法源依據及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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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依據： 

              「貿易法」第20條第1項：「主管機關為拓展貿易，得補助法人、團體或商號辦

理推廣貿易業務；其受補助對象之資格限制、申請程序、補助標準、考核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訂之。」於99年1月13日公布修正。 

                貿易局配合修正「辦理推廣貿易業務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部分

條文，並於99年7月19日及100年5月11日修正發布施行。 

 經費來源： 

        本案補助經費由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項下編列，其相關預算目前正由立法院審 
    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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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告受理期限 

 105年度補助作業已於104年10月5日公告： 

 受理期間：104年10月5日至11月6日（僅受理線上申辦，廠商可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3-2 申請資格 

 依據「補助辦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公司或商號申請參展補助，須符合下列資格： 

 

 

 

 

 

 

註：廠商可逕至「補助系統」登入帳號及密碼，系統將自動檢核上述4項資格，廠商毋需另行查詢。   

三、105年度補助規定 

條件 備註 

1.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貿易局登記之公司或商號 

2.前一年具有出進口實績 103年7月1日至104年6月30日 

3.前一年未受暫停出進口處分 
至貿易局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前，如有受註銷、

撤銷或暫停出進口處分紀錄者，將不予受理 

4.繳交推廣貿易服務費且無欠繳紀錄 
依財政部關務署每日提供貿易局最新欠繳資料

作為審查基準 



5 

三、105年度補助規定 

105 

1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如未達9㎡補助款按比例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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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補助市場優先順序 

 

  

市場順序 國家 

第1級(重點拓銷市場) 

(共10國) 
印尼、越南、印度、德國、土耳其、南非、美國、巴西、墨西哥及阿聯大公國。 

第2級 

(共56國) 

  東協(7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汶萊。 

  南亞(3國) 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 

  大洋洲(1國) 紐西蘭。 

  中東及近東地區(7國) 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阿曼、伊拉克、約旦、賽普勒斯。 

  美洲(8國) 加拿大、智利、阿根廷、波多黎各、秘魯、哥倫比亞、巴拿馬、古巴。 

  東歐(11國) 
亞塞拜然、波蘭、捷克、匈牙利、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哈薩克、立
陶宛、拉脫維亞、烏茲別克。 

  非洲(9國) 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迦納、利比亞、摩洛哥、肯亞、坦尚尼亞、模里西斯。 

  歐盟(11國) 
英國、法國、瑞典、挪威、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瑞士。 

第3級(其他市場)   除前揭第1、2級及伊朗以外之市場。 

三、105年度補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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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每展補助額度及全年補助總額 

(一)每展補助額度： 

 

 

 

 

(二)全年補助總額(總額內不限申請展數)： 

每一公司或商號全年可申請之補助總額，依前一年（103年7月1日至104年6月30日)

之出進口實績級距設定，全年可申請補助金額為14萬元至30萬元，請至補助系統

查詢 。 

 

 

 

市場順序 每1攤位 每增加1攤位 每展補助上限 

第1級 30,000 5,000 50,000 

第2級 25,000 5,000 45,000 

第3級 20,000 5,000 40,000 

單位:新臺幣元 

三、105年度補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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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業流程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廠商線上登錄 

帳號(統編)及密碼 

 專案辦公室收件辦理初審 

貿易局審查核配補助 

廠商依計畫赴國外參展 

廠商展後1個月內申請核銷 

專案辦公室核銷審查 

廠商於公告期限內 

線上申請補助參展計畫 
系統自動 

審查資格 

展前15日變更/取消計畫 

貿易局審查並回復結果 

統計參展成果 

1.申請作業 

（前一年展開受理） 

2.審查核配作業 

3.核銷作業 

4.變更或取消作業 

廠商收到補助款(完成) 



9 

4-2 申請方式 

全面採行線上辦理，恕不接受紙本申請，若有系統操作上之問題可電洽專案辦公室處理。

線上申請步驟如下：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申請帳號及密碼 

請於補助系統「帳號/密碼功能」項下申請帳號及登錄密碼，並下載「補助
公司/商號參加國際展覽密碼申請書」，填妥後傳真至專案辦公室，經審核
通過後，憑以申請補助計畫（已申請核准者，不需重複申請）。 

開始線上申請 

請登入補助系統「線上申請功能」，並於該系統「展覽代碼查詢」項下
查詢擬申請補助之展覽是否已建置於系統資料庫內，操作方式詳第10頁。 

填寫完成後線上送件 

線上填妥資料後完成送件並收到系統回復收訖，即完成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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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申請方式<全球展覽資料庫> 

為利統一各申請案之展覽名稱，補助系統已建置<全球展覽資料庫>，請公司/商號先

行於系統左側<展覽代碼查詢>項下查詢擬申請補助之展覽是否已建置於系統資料庫。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全球展覽資料庫 

資料庫已建置 

請於線上選取擬申請補助之
「展覽名稱」及「展覽代碼」(如
申請多展，請依序選取)，後續憑
以填寫申請書及計畫書之相關欄
位。 

資料庫未建置 

請至補助系統之左方「文件下載區」下載「新增
公司/商號參加國際展覽名稱及代碼申請書」填寫，並
檢附該展之國際展覽證明(如大會官網之展覽說明、大
會手冊、相關新聞稿或參展商名單等，需載明參展國
家數達6國以上)。資料備妥後傳真至專案辦公室（02-
25673362），經核准後(由專案辦公室將辦理結果回傳
予公司/商號)，再行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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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配後)申請變更/取消補助計畫 

依據「補助辦法」第14條規定，公司/商號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如須變更或取消計畫內容，應

於計畫預訂執行15日前，以「線上」方式向貿易局申請變更，步驟如下：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變更/取消補助計畫 

登入帳號密碼後，點選「核定展覽變更／取消申請」，依申請項目
進行線上補助計畫變更/取消申辦作業。(注意：資料填寫確定「送出」
後即不可再修改內容)。 

貿易局核准 

由補助系統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公司/商號始得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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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補助款核銷 

依據「補助辦法」第18條規定，公司/商號應於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如遇年度終了，則應於年度
終了後5日內(即隔年1月5日前)，以書面方式檢附相關資料向專案辦公室辦理核銷。步驟如下： 

步驟1、請至補助系統下載相關申請文件 

請至補助系統之「文件下載」項下下載「公司/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核銷申請書」、「成果報
告書」、「領取補助款之領據」及「未重複領取推廣貿易基金補助切結書」。 

步驟2、備妥相關申請資料後，掛號郵寄至「經濟部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展專案辦公室」 。 

※核銷資料需包含： 

1.公司/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核銷申請書1份（需蓋妥公司/商號大小章）。 

2.成果報告書（需附參展攤位明顯使用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台灣一等一」標誌之照片）。 

3.場地租金單據(如:Invoice /發票/收據)正本(如檢附影本單據請說明無法取得正本之原 因) 

   及匯(繳)款水單影本: 

   (1)二者皆需聲明“與正本相符”及蓋大小章。 

   (2)場地租金單據抬頭之參展商須與獲核配廠商相同。 

   (3)申請核銷展覽之攤位數如超過1個，核銷時須提供載有攤位數/面積之場地租金單據或由展覽主辦/ 

   組團單位開具之證明)。 

4.領取補助款之領據（需蓋妥公司/商號大小章）。 

5.未重複領取推廣貿易基金補助切結書1份（需蓋妥公司/商號大小章）。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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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補助款核撥（由專案辦公室作業） 

四、作業流程及申請方式 

審核公司/商號之核銷資料 

確認申請核銷資料 

確認申請核銷金額、攤位數/面積、單據等
是否相符及是否在貿易局核配金額內。 

比對參展名單 

比對公協會、紡拓會或外貿協會所籌組該
展覽參展團之補助廠商名單，是否有重複領取
情事。 

(1)若無重複，依廠商指定帳號匯款。 

(2)若有重複，不予補助。  

※不論是否予以補助，均會另行函知廠商 

核撥作業 

（時間約需3至4星期） 



5-1 記點原則說明 

公司或商號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如有取消、重複變更及逾期作業等情形，自103年度起，依「公
司或商號赴海外參加國際展覽記點原則」記點，並依逾寬限點數扣減隔年度之補助總額。 

 

14 

說明： 

(1)計算方式：依附表違規狀況記點，不
同展覽計畫分別列計，點數每年重
新計算。 

(2)處罰方式：考量個別廠商申請計畫與
實際參展時間有落差，難免有取消
或變更參展計畫之情況，爰設定寬
限值為5點，每逾寬限值1點則扣減
隔年度可申請補助總額度之10%，例
如：記6點扣減10%，總額度為新台
幣(以下同)14萬元者將扣減1.4萬元、
總額度為18萬元者將扣減1.8萬元；
記7點則扣減20%，以下類推，最高
扣減60%。 

(3)記點扣減隔年度之補助總額，對於每
一展覽補助額度不受影響，詳細規
定請參考當年度補助公告。 

 

類別 狀況 記點數 

1.取消計畫 

申請取消 

（不可歸責於廠商-需附證明） 
免予記點 

申請取消 

（展前15日前） 
2 點 

逾期取消  

（展前15日內） 
3 點  

（取消2點+逾期1點） 

未申請取消/展後申請取消 4 點 

2.變更計畫 

申請變更 

（展前15日前） 
免予計點 

逾期變更  

（展前15日內，展後不得變更） 
1 點 

重複變更 

（同一計畫變更2次（含）以上） 

（展前15日前） 

每變更1 次各記1點 

（採累計） 

重複變更    

（同一計畫變更2次（含）以上） 

（展前15日內，展後不得變更） 

每變更1 次各記2點 

（重複變更1點+逾期1點） 

（採累計） 

3.核銷計畫 
逾期核銷 

（逾展後30日） 

1 點 

（每逾1個月加計1點） 

（採累計） 

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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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EIS標誌說明 

 國際展覽識別體系（EIS）「台灣一等一」標誌： 

JPG及AI檔可至「補助系統」＜文件下載＞項下下載。 

 

 

 

 

 

 

 

 

 

 

 

 

※「台灣一等一」標誌限用以上圖示，請勿擅自變更設計；標準攤位廠商可向專案辦公室檢附回郵免費申

請。 

 

 

 

 

 

 

五、注意事項 

標準圖 

選擇三 選擇二 

選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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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EIS標誌說明 

 

(一)需於參展攤位明顯使用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EIS）「台灣一等一」標誌，並拍照證明。 

(二)標誌大小至少需A3尺寸以上，需固定黏貼於明顯位置(請勿浮貼、使用立牌或由人員手執)，並注意美觀。 

(三)拍照時，需包含攤位招牌（含公司名稱全名）及明顯使用國際展覽識別體系（EIS）「台灣一等一」標誌。 

 

如違反以上規定，依據「補助辦法」第28條第5項，罰則如下： 

未使用台灣一等一標誌 

第1次未使用，扣減20%補助款；第2次未使用，扣減40%補助款；第3次(含)以上未使用，扣減60%補助款。 

有參展事實(需檢附參展證明)，但未檢附攤位招牌照片 

第1次未檢附，扣減30%補助款；第2次(含)以上未檢附，扣減60%補助款。 

參展證明：如參展名錄或展覽主辦/組團單位開具之證明。 

 

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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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5-3 其他注意事項 

(一)公司或商號如已參加公協會、紡拓會或外貿協會籌組參展團之展覽且獲有參展補助，請勿重

複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如經查有虛報(如：重複領取)、浮報(如：以少報多)或欺騙行為(如：以

造假文件核銷)之情事者，本局得依「補助辦法」第28條第5項之規定，視情節輕重酌減60%以

下之補助款或對受補助單位停止補助1至5年。又前述欺騙行為經查證屬實者，除須繳回已受

領之補助款外，涉及違反刑事法律之相關規定者，本局亦將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偵辦。另同一

展覽如獲有其他政府機關之參展補助，核銷時請於申請書上詳實填列，如該機關規定不得重

複申請，則從其規定。 

(二)因補助經費有限，如申請案件未超出補助預算，經審查合格之展覽均予核配補助款，如超過

補助經費，則依前述補助市場優先順序核配，如有必要時將依實際狀況按比率調整。 

(三)公司或商號參加中國大陸地區展覽之經費不得超過補助總經費之25%。如有超過情形，中國大

陸地區參展案件之補助經費將依超過之比率統一調減，爰建議申請時審慎填列，勿過度集中

於大陸市場，亦應考量其他市場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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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統計至9月30日) 

補助成果 

廠商家數 1,373 3,136 3,090 3,318  2,518 

展覽件數 1,983 5,580 5,762 5,587  3,730 

金額 
(新臺幣元) 

3,918萬元 1億2,929萬元 1億2,791萬元 1億5,493萬元 1億1,405萬元 

促成商機 
現場成交及 
未來一年接單
金額(美元) 

17億6,569萬美元 53億1,088萬美元 50億3,721萬美元 42億5,391萬美元 33億4,139萬美元 

六、成果與效益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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